
三门峡市红十字会采购管理制度

（试行）

为进一步规范我会采购行为，加强采购管理工作，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

法》《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要求，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所称采购是指我会以购买、租赁、委托

或雇佣等方式获取货物、服务和工程（含维修维护等,以下

统称商品）的行为。

第二条 市红十字会成立采购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专

职副会长担任，副组长由副监事长担任，成员由各科室负责

人组成。领导小组负责本会政府采购工作的领导、组织、指

导和协调;负责督导、检查采购人员履行职责;审议或审定本

会政府采购工作议案、采购预算、采购方案。

第三条 采购遵循公开透明原则、公平竞争原则、公正

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按照“依法依规、阳光透明”的要求

开展采购工作。

第四条 采购分类。

（一）凡河南省政府采购网上商城采购目录范围内的商

品，按照河南省政府采购网上商城采购有关规定，由采购申

请部门和办公室执行。



（二）凡河南省政府采购网上商城采购目录范围外的商

品，总价值 2000 元（含）以上的，必须由采购工作领导小

组研究决定并集中采购；总价值 2000 元以下的，由主管领

导批准后直接采购。

（三）小批量采购日常办公用品、设备所需耗材及零星

物资，各部室应根据实际情况，提出采购需求和计划，办公

室根据各部室报送的采购需求，对需要更换的设备或物品，

进行审查鉴定，由办公室具体组织实施采购。

第五条 集中采购一般情况下应采用以下方式，特殊情

况下，可适当调整，但须在采购小组会议上作出说明。

（一）公开招标。原则上 30 万元（含）以上的商品，

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招标投标法》有关规定组织采购。

（二）谈判采购。凡政府采购商城没有的商品，总价值

10 万元（含）以上，30 万元以下的商品，采取竞争性谈判

或竞争性磋商的方法，邀请三家以上供应商洽谈采购。

（三）询价。凡总价值 10 万元以下的商品，项目领导

小组或采购申请部门采取对三家以上供应商（含电商）所提

供的报价进行比较，依据性价比的优劣确定供应商。

（四）单一来源采购。凡只能从特定供应商处采购，或

供应商拥有专利权，其他商家无法替代的，或在用的仪器设

备因后续维修或扩展功能所需的零配件或部件必须向原供



应厂商购买的，以及原招标合同的后续补充订货的商品，可

向一家供应商直接采购。

第六条 招标采购流程。按照“部门申请－领导审签－

办公室下达采购通知－采购小组集体研究－招标公告—报

名—开标—评审—中标公示－签订合同－资金拨付－交付

验收－资料归档”的程序进行。委托招标代理机构执行的采

购项目，所有条款有规定的按照规定执行，没有规定的参照

本办法执行。

（一）部室申请。各部室拟定商品采购申请附《三门峡

市红十字会采购申请表》，明确采购商品需求：名称、数量、

单位、用途、主要参数和功能、交付日期、资金预算等，无

法阐述或有特殊要求的可编制采购方案给予说明。

（二）领导审签。采购申请经会领导审签后方可执行。

（三）采购通知。采购申请通过后，由办公室向采购小

组或采购申请部门发出采购通知。采购小组负责采购时，组

长召集拟采购承办人员审核采购通知，若提供的商品参数和

功能不明确，应当拒收，并在采购通知上签署拒收意见，退

回办公室，待完善后由办公室重新发出采购通知。

（四）集体研究。采购小组接受采购通知后，负责人签

署意见，明确采购承办人员和采购时限。承办人员应由三人

组成，主办一人，协办两人。采购小组采购时实行主办人员

采购部门回避制度，但其中一名协办人员为采购部门小组成

员。在 2 个工作日内，采购承办人员依据采购通知提出采购



意见，提交采购小组集体研究，采购小组应及时召开全体会

议（实到人数为应到人数一半以上），研究提交的采购意见，

集体决定招标代理机构、采购方式、评标办法或标准等相关

事项，启动招标工作，会议实行签到制度并形成会议纪要。

（五）招标公告。采购承办人员按照集体研究的意见，

经采购申请部门负责人审核采购需求无异议后，在市红十字

会网页发布招标公告，接受单位内外部监督。公告时长有规

定的按照规定执行，没有规定的不少于 3 个工作日。委托招

标代理机构采购时，采购小组承办人员按照规定协助做好申

请项目编号、审核招标公告和招标文件等工作。

（六）报名。依据招标公告要求，采购小组承办人员做

好投标单位的报名、现场察看、领取资料等相关工作。

（七）开标。开标前，评委、监督人和投标单位均应按

要求签到，按投标单位签到时间或抽签顺序开标。采购小组

开标时成员人数不少于 4 人，其中一人为采购申请部门人员

（采购部门小组成员或代表），遵循国家规定的回避制度，

按照程序和要求进行开标。

（八）评审。评委要严格依据招标公告或招标文件规定

的评标办法或标准，从不少于 3家通过资格审查投标单位中，

经评审小组评审后确定中标单位，会后形成开标会议纪要。

委托招标代理机构采购时，采购小组承办人员按照规定协助

做好抽取评委、参与评标和监督等相关工作。



（九）中标公示。开标后，应及时在发布招标公告相同

媒介上发出中标公告，及时向中标单位发出中标通知书，公

告时长有规定的按照规定执行，没有规定的不少于 3 个工作

日。委托招标代理机构采购时，采购小组承办人员按照规定

协助做好发出中标通知书等工作。

（十）签订合同。公告结束后，采购申请部门承办人员

依据中标通知书、招标文件、投标文件等资料，先行对合同

内容进行确认，而后提请部门、单位法律顾问、办公室逐一

审核把关，无异意后，采购申请部门负责人应及时与中标单

位签订采购合同或协议，加盖单位公章。

（十一）资金拨付。采购申请部门依据合同（协议）、

采购通知、中标公告或中标通知书、发票等相关文件，按照

财务制度办理拨款手续。

（十二）交付验收。采购申请部门依据合同（协议）督

促中标单位供货，并检查验收。对列入固定资产的商品，按

资产管理规定，同步履行相关手续；对不列入固定资产的商

品，由采购申请部门直接登记入库，完善相关出入库手续。

（十三）资料归档。招标采购结束后，采购主办人员应

在 1 个月内完成资料归档工作。装订成册的资料经采购小组

组长、部门负责采购时部门负责人在存档文件目录上审签

后，由采购主办人员转交办公室档案管理人员，进行编号，

存档 15 年备查（涉密项目按保密要求保管）。



第七条 办公室档案室应设立招标资料专用柜，接收采

购小组移交的归档资料，档案管理人员依据存档文件目录

（复印件采购小组留存）进行审核签字、归档。

第八条 采购人员必须恪守法律法规、职业道德、做到

清正廉洁，确保采购工作依法、依规、依纪公平、公正开展。

第九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由三门峡市红十字

会负责解释。


